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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研究食品工业企业信息责任（Corporate information responsibility， CIR）、履责行为及影响行为的主

要因素，基于文献研究与中国实际界定了 CIR 的概念，并通过对广西 462 家食品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

Multivariate Probit 回归模型与 Binary Logit 回归模型稳健性检验研究了企业履责行为与影响行为的主要因素。结

果表明，法律规章约束程度、履责成本与企业履责行为相关，且不同行为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此外，企

业决策者年龄与规模、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程度、外部监管力度、政策激励程度、信息技术成熟度与基础

设施的便捷性均与企业履责行为相关。由此，提出完善法律规章体系、保持常态化的外部监管力度、有效发挥政策

激励效应与提供充足便捷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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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information responsibility of food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Definition,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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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orporate information responsibility （CIR）， the CIR behavior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ehaviors in the food industry.  This study defines CIR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reality of China.  Based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462 food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Guangxi， the CIR behavior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investigated using mult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  A robustness check is also 

performed using the binary Logit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cost 

of performing CIR are related to the CIR behaviors， and there is a substitute or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R behaviors.  The enterprise size， age of decision makers， consumer demand for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external regulation， policy incentiv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convenience are related to the CIR behaviors.  Therefore， the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maintain the normal external supervision， effectively exert the policy 

incentive effect and provide sufficient and convenien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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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社

会问题。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把治理食

品安全风险作为政府优先关注的重大公共事务，但

现实中的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相互交织，食品安全

问题日趋复杂，令政府倍感棘手。比如，自新冠肺

炎疫情（COVID-19 Pandemic）给全球食品安全带

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冷链食品或包装物上携带的新

冠病毒（COVID-19 Virus）可能污染食品并传染于

人，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不同国家的肉类加

工厂已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肉制品携带新冠病毒

传染于人的案例［1］，科学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显得更

为困难。

虽然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内

在的主要根源始终不变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

元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2］，不仅导致政府与市场治

理的共同失灵，且增加了生产经营者为获得更多的

经济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使消费者

面临更为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3］。为此，建立有效

化解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就成为治理食品安全风险

的基本手段［4］。食品生产加工与制造企业（以下简

称食品工业企业或工业企业或企业）既与原材料生产

供应环节相衔接，又与食品储存、流通运输、消费等环

节紧密相联，掌握着最多且最为消费者所关注的食品

安全信息，故督促与激励其依据规范要求履行企业信

息责任（Corporate information responsibility， CIR），

科学生产与规范储存、有效传递食品安全信息就成

为建立化解信息不对称机制的重要内容［5］。食品安

全信息的科学生产主要是指企业依照统一规范真

实地收集所使用的原材料、添加剂、生产配方、成品

与半成品质量检验、生产批次、不合格食品处置、食

品贮存方式等多种信息［6］，信息的规范储存是指企

业依照统一标准严格分类且集成、保存与动态地更

新企业所生产的信息［7］，而信息的有效传递是指企

业依照统一程序及时、充分且真实地传递生产与储

存的信息，以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了解食品安全状

况［8］。这些依据法律规章而形成的统一规范、标准、

程序就构成了企业在信息生产、储存、传递时必须

秉持的准则。正由于工业企业是食品安全信息的

主要源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诸多国家致力于

通过建立健全法律的方式明确规定企业应该履行

的信息责任。

目前，学者们关于企业履行信息责任行为（以

下简称履责行为）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分析企业单一行为、影响因素与对应的措施

上。例如，企业应该披露信息［9-11］、促进多元主体间

信息共享［12-13］、推动企业实施可追溯食品体系与拓

展可追溯信息的宽度、深度、精确度等［14-20］。然而，

企业的履责行为并非只包含某一种行为，而是多种

行为的集合。实际上，CIR 至今尚未科学界定，更鲜

见对企业完整履责行为与影响因素的文献报道。

基于此，本研究拟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中国情境界定食品工业企业的信息责任，并通

过对 462 家食品工业企业的调查，使用 Multivariate 
Probit 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履责行为与影响行为的主

要因素，以期为深入研究食品工业企业信息责任提

供参考。

1　企业信息责任的界定

虽然目前尚没有完整地界定 CIR 这一概念，但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则为人们所熟知。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企业

能提供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实现市场销

售与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企业就履行了自己的社

会责任［21］。在早期的研究中，学术界认为企业责任

具有道德的含义，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22］。

之后，Smith等［23］、Jiang等［24］陆续研究了 CSR 与社会

进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认识到，不

同历史环境下 CSR 的内涵各不相同，对 CSR 的概念

作出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界定是困难的［25］。

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企业

生产管理方式，推进了生产管理过程中信息数据生

产与储存的自动化，企业信息化水平逐步提高，也带

动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26］。由此，企业数字责任

（Corporate digital responsibility， CDR）引起了学者

们的广泛关注。CDR 是数字经济时代 CSR 的延伸，

企业应承担具有数字化的道德责任与遵守标准规范

保护数据隐私和知识产权等责任［27］。Lobschat等［28］

将数字责任定义为企业应该具有数据生产、保存、

管理等操作规范。总之，CDR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而逐步形成，不仅是 CSR 的拓展，更赋予了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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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内涵。

企业信息化的本质是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企业

生产与管理过程中数据信息生产与储存的自动化、

集成化。数据信息一旦被充分挖掘与使用就为企

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能，并且通过有效

传递能缓解企业与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当然，信息科学生产、规范储存与有效传递

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缺少某个信息或环节就难以构

成完整的信息流，信息的价值就将受到影响［29］。判

断企业是否履行了信息责任的最主要依据是其是

否遵守了法律法规的要求［30］。对此，西方国家早已

通过立法等方式明确规定了企业的信息责任。例

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03 年 5 月公布

的《食品安全跟踪条例》就要求涉及食品运输、配送

和进口的企业建立并保全相关食品流通的全过程

信息记录，欧盟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通用食

品法》规定，所有食品和饲料企业都要建立可追溯

体系，提供有关食品原产地、加工、销售和最终目的

地的信息。表 1 则是中国现有的法律规章对企业食

品安全信息生产、储存与传递的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 CIR 界定为：企业根据法

律法规和生产、消费信息化的需求，规范地采用信

息化技术与执行规范标准等准则自觉履行完整、真

实地生产、储存与传递生产与管理过程中重要信息

的责任。CIR 不是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责任，而是

其根据规范要求所必须承担所有责任的集合，是所

有责任集合形成的体系化的完整责任链，责任行为

是由信息的科学生产、规范储存与有效传递等诸多

行为所构成，虽然完整责任行为链中的若干个责任

行为间具有替代或互补关系，但这些替代或互补关

系是局部性特征，并不是责任行为链体系中的整体

性特征。只有当企业的每个行为均严格执行准则

才能形成完整的信息流，并向政府、市场、社会传递

信息，如此才称得上真正履行了信息责任。这些准

表 1　中国现有的法律规章体系对于食品工业企业履行信息责任的主要规范性要求

Table 1　Main normative requirements for food industry enterprises to fulfill CIR under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hina

信息责任的主要内容

CIR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尤其是婴幼儿

配 方 食 品 、肉 制 品 、乳 制 品 、食 用 植 物

油、白酒等食品生产企业必须依法建立

安全追溯体系

建立健全生产经营过程的进出货及使

用品查验信息记录制度

规范地设置信息公示栏

规范地标注食品标签（说明书）

不编造、散布虚假的食品安全信息

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规范地报送

年度报告与公示信息

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需按照规定及时

报告信息并配合调查

行为名

Name of behavior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信息记录制度

信息公示栏

食品标签（说明书）

无虚假信息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食品安全事故报告信息与

配合调查

主要的法律规章依据

Legal basis
《食品安全法》第 42 条（2021 年修订版）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18 条（国务院令

第 721 号）

《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

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5〕95 号）

《食品安全法》第 49、50、51、53、59、63、
65、98 条（2021 年修订版）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69 条（国务院令

第 721 号）

《安全生产法》第 41 条（2021 年修订版）

《食品安全法》第 67、68、69、70、71、72、73
条（2021 年修订版）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68 条（国务院令

第 721 号）

《食品安全法》第 120 条（2021 年修订版）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34、67、73 条

（国务院令第 721 号）

《企 业 信 息 公 示 暂 行 条 例》第 8、9、10 条

（国务院令第 654 号）

《食品安全法》第 103、108条（2021年修订版）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7 条（国务院令

第 7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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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也同样适用于食品工业企业。表 1 所示的中国现

有法律规章对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信息生产、储存与

传递责任的规范要求，实质上与企业最基本的履责

行为紧密相关，构成了履责基本行为的集合。进一

步分析，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企业履行食

品安全信息生产、储存与传递责任的体现，建立健

全信息记录制度是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信息储存责

任的体现，而规范设置信息公示栏、规范标注食品

标签（说明书）、不编造与散布虚假的食品安全信

息、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规范地报送年度报告

与公示信息以及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按照规定

及时报告信息并配合调查，均是企业履行食品安全

信息传递责任的体现。这 7 个责任行为指标构成了

在现行食品安全法律框架下测度企业履责行为的

基本指标，反映了 CIR 定义的基本内涵。当企业履

行全部 7 个信息责任行为后，在这个基础上生产的

食品也基本具备了数字化属性［31］。很显然，具备数

字化属性的食品在信息化水平上高于传统意义上

的可追溯食品。如此，才能真正建立缓解政府、市

场与社会间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的机制。

2　影响食品工业企业履行信息责任行为的

主要因素

虽然企业是否遵守准则与具体的履责行为受

外部环境与内部管理等多重复杂因素的约束，但内

在地取决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在多种可选择的行

为组合中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以保证履责

后预期收益总体上大于预期成本。与传统生产管理

方式相比较，企业履责的预期成本主要是信息生产、

储存与传递等所需要的技术开发、设施设备、管理与

人力资源等投入成本，以及未有效履责可能产生的

政府经济处罚与市场声誉损失等成本，而预期收益

主要是履责后可能带来的市场消费需求的增长、政

府激励等收益［32］。由此，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并基

于企业行为理论，本研究在以下 4 个维度上归纳了

可能影响食品工业企业履责行为的 14 个因素，由此

深入探究企业履责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2. 1　企业特征及企业履责行为

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反映了企业规模特征。

一般而言，企业从业人员数越多、营业收入越高，其生

产的食品所涉及的消费者群体就越大，如果生产具有

健康危害风险的食品，则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也就越

大。因此，与小型企业相比较，大中型企业面临着政

府等外部力量更多的监管压力，如未有效履责则可能

面临法律惩处的概率就越大，需要承担的处罚成本就

越大，反之可能获得更好的市场声誉等预期收益。因

此，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遵守准则与履行信息责

任，且履责能力也越强［33］。履责行为也取决于企业决

策者的特征，相对年长的决策者更倾向于履责［34］，而

且前人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受教育程度低的决策

者而言，男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高的决策者更意愿

生产、储存与传递食品安全信息［35］。

2. 2　市场需求及企业履责行为

为生产具有完备数字化属性的食品，企业需要

生产、储存和传递信息，需要增加相应的投入来建

立信息数据库与传递系统等［36］。成本的增加在短

期内难以获得经济效益的回报，但当企业科学生

产、规范储存并有效传递食品信息时，若发生食品

安全事件，这些信息不仅能降低问题食品的召回成

本，而且还能减少企业声誉蒙受的损失［37］。更重要

的是，完备的食品信息通过传递机制可显著地改善

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食品市场失灵［38］。因此，与传

统食品相比较，具有完备数字化属性的食品具有较

广泛的市场需求［39］。毫无疑问，企业如果认为有效

履责能实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就有履责的内

在动力。欧美国家在 21 世纪初期就陆续要求进口

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并逐步禁止不具有可追溯

信息功能的食品进入其国内市场［35］，国际市场的广

泛需求也是企业生产具有完备数字化属性的食品

的推动力［40］。

2. 3　外部监管、政策激励环境及企业履责行为

对企业而言，外部监管包括政府监管、行业组织

的自律性监管等。食品安全事关人体健康，政府对

食品有着明确的监管标准，且不同风险程度的食品

的监管标准也各不相同［41］，由此对不同企业履行信

息责任的要求也有差异性。表 1 中的中国国务院颁

布的国办发〔2015〕95 号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对婴幼

儿配方食品、肉制品、乳制品、食用植物油、白酒等生

产企业依法履责行为的要求更高。保健食品、婴幼

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中国属于特

殊食品，由于消费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婴幼儿或患有

疾病的特殊人群，中国有特定的法律规章对特殊食

品的生产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履责要求［42］。在中

国，在实施法律规章的基础上，政府通常还实施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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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政策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来激励履责行为。一个典

型的案例是，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商务部就在全国

范围内分 5 批选择了 58 个城市中的数百家企业给予

激励政策，激励企业运用信息技术生产可追溯食品，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43］。与此同时，食品行业专业

性组织等非政府力量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自

律监管对推进企业履责行为具有独一无二的优

势［32］。李季刚［44］对中国的研究证实，专业性组织通

过行业内部自律监管对督促企业履责具有优势。

2. 4　信息技术成熟度、基础设施便捷性及企业履

责行为

企业生产具备数字化属性的食品，采集食品安

全信息等行为的成本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采用信息

技术的成本［45］，如果共性的信息技术较为成熟，企

业更倾向于履行信息责任［46］。同时信息传递、交

换、共享等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撑，如果基础设施便

捷性不足，不仅提高了企业履责成本，且难以实现

有效的信息传递，每个企业所生产与储存的信息就

是一个个“孤岛［47］，难以形成能够满足需求的完整

的信息流［48］，这需要政府大力发展信息流动的公共

基础设施。事实上，企业履责行为伴随着基础设施

便捷性的提升而逐步提升［49］。而且已有的研究还

表明，企业是否通过国际认可的食品生产质量与管

理等认证体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履责的能力。

如果企业通过了食品领域的相关认证，往往具有一

定的履责基础，履责的成本更低，更倾向于履责［50］。

3　研究框架与模型构建

3. 1　研究框架

企业履责行为必然受诸多维度与因素的共同

影响，且这些维度与因素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互

为影响，构成了一个多维的立体化复杂系统。学者

们对这些维度与因素的认知不可能完全一致。考

虑到实现经济价值是企业一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故本研究以食品工业企业履行信息责任行为的预

期净收益作为逻辑起点，基于企业行为的基本理

论，从企业特征、市场需求、外部监管与政策激励环

境、信息技术成熟度与基础设施便捷性 4 个相对独

立的维度来考察。

3. 2　变量设置

变量主要在借鉴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企

业行为理论为指导，依据中国的法律法规与国情而

设置，将企业履责行为、可能影响企业履责的 14 个

因素分别设置为因变量（表 2）、自变量（表 3）。

表 2　影响食品工业企业履行信息责任行为的因变量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pendent variables for CIR behaviors of food industry enterprises

变量  y
Variable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y1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信息记录制度  y2

Information recording system

信息公示栏  y3

Information bulletin board

食品标签（说明书） y4

Food labels （ instructions）

无虚假信息  y5

No false information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y6

Cre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食品安全事故报告信息与配合调查  y7

Reporting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ing with investigation 
for food safety accidents

定义

Definition

依法依规地建立=1；否=0

依法依规地建立=1；否=0

规范地设置=1；否=0

规范地标注与说明=1；否=0

无虚假信息行为=1；否=0

规范地报送与公示=1；否=0

按照规定报告与配合=1；否=0

均值

Mean

0. 84

0. 93

0. 92

0. 87

0. 95

0. 70

0. 95

标准差

SD

0. 37

0. 25

0. 28

0. 33

0. 23

0. 46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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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响食品工业企业履行信息责任行为的自变量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for CIR behaviors of food industry enterprises

变量  x
Variable

企业特征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市场需求

Market demand

外部监管与政策激

励环境

External regulation 
and policy incentives

信息技术成熟度与

基础设施便捷性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convenience

从业人员数  x1

Number of employees

营业收入  x2

Operating income

决策者年龄  x3

Age of decision-maker

决策者性别  x4

Gender of decision-maker

决策者受教育程度  x5

Education of decision-
maker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

的需求程度  x6

Consumer demand for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国际市场需求  x7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食品类型  x8

Food type
外部监管力度  x9

External regulation
政策激励程度  x10

Policy incentives
行业组织参与  x11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y 
organizations

信息技术成熟度  x1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urity

信息基础设施的便捷性  x13

Convenience of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质量管理认证体系  x14

Quality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定义

Definition
<20 人=1；≥20~300 人=2；
≥300~600 人=3；
≥600~1 000 人=4；≥1 000 人=5

<300 万元=1；≥300 万~2 000 万元=2；
≥2 000 万~1 亿元=3；
≥1 亿~4 亿元=4；≥4 亿元=5

18~25 岁=1；≥25~35 岁=2；
≥35~45 岁=3；≥45~60 岁=4；
≥60 岁=5

男=1；女=0

初中及以下学历=1；
高中（含中等职业学校）学历=2；
大专学历=3；本科学历=4；
研究生（含硕士、博士）学历=5

很低=1；较低=2；一般=3；
较高=4；很高=5

企业生产的食品具有国际市场需求 =1；
否=0

特殊食品=1；普通食品=0

很小=1；较小=2；一般=3；
较大=4；很大=5
很低=1；较低=2；一般=3；
较高=4；很高=5

企业加入专业性组织=1；否=0

很低=1；较低=2；一般=3；
较高=4；很高=5

很低=1；较低=2；一般=3；
较高=4；很高=5

企业通过认证=1；否=0

均值

Mean

1. 95

2. 24

3. 54

0. 85

3. 30

2. 91

0. 24

0. 06

4. 41

4. 20

0. 50

3. 92

4. 08

0. 60

标准差

SD

1. 11

1. 28

0. 81

0. 36

1. 17

1. 30

0. 43

0. 23

0. 87

0. 67

0. 50

1. 23

1. 14

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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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模型设置

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规章体系对食品工业企

业履行信息责任的主要规范性要求（表 1），可以发

现某些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缺陷是没有充分考虑多个因

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51］，如果使用二元离散选择模

型来研究企业履责行为就可能难以科学识别行为

间的相互关联。而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可以包

括多个二元因变量，能较好地识别多个因变量之间

的内在关联性，且允许不同因变量对应方程的误差

项之间存在相关性［52］，能够分析影响企业同时履行

多种信息责任行为时的主要因素。故本研究借鉴

Börsch-Supan 等［53］、钟颖琦等［54］和袁海红等［51］的研

究方法，采用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来展开研究。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y *
im = βm X im + ϵ im，

( )i = 1，2，…，N；m = 1，2，…，M                    （1）

yim =
ì
í
î

1,y *
im > 0

0,y *
im ≤ 0

（2）

式（1）和（2）中：N = 462表示本研究样本中食品工业

企业的数量（家）；M = 7表示表 2中展示的企业履行

信息责任行为的数量（种）；Xim是自变量矩阵；ϵ im 是误

差项矩阵；y *
im 是企业履责行为的隐藏变量；βm是待估

的系数矩阵；yim 代表企业履责行为的决策变量，若

y *
im > 0，则 yim=1，表示企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责任

行为，若 y *
im ≤ 0，则 yim=0，表示企业未能履行相应的

行为。假设企业履行每种信息责任行为均是独立的，

行为间不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ϵim 即为独立同分布，

但如果企业履责行为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则 ϵ im

将服从均值为 0、协方差为 V 的多元正态分布，即

ϵ im~MVN（0，V）。协方差矩阵 V如下：

V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1 ⋯ ρ17

⋮ ⋮
ρ71 ⋯ 1

（3）

式中：协方差矩阵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值反映了各隐

藏变量方程的误差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如果元

素值显著且大于 0，说明企业履行相应的信息责任

行为间具有互补关系；如显著且小于 0，说明存在替

代关系。本研究采用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的似

然函数方程及 GHK 平滑递归模拟估计方法具体借

鉴于 Börsch-Supan 等［41］的研究。

4　数据来源与模型结果

4.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

内企业的调查得来。主要原因是广西食品工业发

达，而且与中国其他省区相比较，广西食品工业企

业的形态更加丰富多样，所生产的食品种类更加齐

全，特别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接壤，而东盟是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广西有众多的企业生产的食品出口

到境外。因此，以广西食品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更

具有代表性。

调查在广西食品工业协会的帮助下展开。调

查首先选择了 5 家企业进行了预备性试验，通过与

企业管理、技术、生产、销售等相关人员面对面的沟

通，修正并最终确定调查问卷。问卷包含企业履行

信息责任行为现状和影响履责行为的 14 个因素。

调查在 2022 年 7 月 20 日—8 月 10 日进行，获得有效

问卷 462 份，占广西食品工业协会全部注册企业的

87. 67%。

接受调查的样本企业履责行为的统计性结果

如表 4 所示。C 为信息责任行为数，C = 0，1，…，7；
C = 0、1 分别表示样本企业没有履行或履行了其中

的 一 种 行 为 ，以 此 类 推 。 表 4 的 数 据 显 示 仅 有

47. 62% 的样本企业同时履行了表 1 中的 7 种行为

（C = 7），表明超过 50% 的样本企业在客观现实中

并未全面履行信息责任行为。

4. 2　模型结果

考虑到自变量数量较多且测度均按赋值方式

进行，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并影响模型结果

的科学性与可靠性。为此，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

验。结果显示，变量 VIF 值均小于 5，且 Tolerance
值均大于 0. 2，因此自变量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55-57］。运用 Stata17. 0 统计软件对本研究所构建

的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协方差矩阵与

模型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5 和 6。表 5 的数据显示，模

型协方差矩阵回归结果的 chi2（21） = 57. 923 9，在
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信息责

任行为间存在一定关联。在协方差矩阵中，有 3 个

协方差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证实信息责

任行为间同时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即 y1与 y2之间

存在替代关系，y2与 y5、y4与 y5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由表 6 的模型结果可知，影响企业履责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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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各不相同，而且影响程度与方式也不尽相同①。

对 y1 的回归显示，x6、x9、x10、x12 和 x13 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均对 y1 产生正向影响。

对 y2 的回归可知，x6、x9、x10、x12 和 x13 均通过了显著

性水平为 5% 或 1% 的检验，但影响方向不同，x6、x13

对 y2 产生负向影响，x9、x10、x12 则产生正向影响，很

显然，x6、x13负向影响 y2违背了中国的客观事实。对

y3 的回归显示，x9、x10 均通过了 5% 或 1% 的显著性

①本研究所用数据，是通过对企业的实际调查而获得，主要反映了被调查者的主观感受。考虑到生产特殊食品的企业可能受到更严格的外部监

管力度，信息技术成熟度更高的企业更能感受便捷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所以自变量 x8、x9和 x12、x13可能存在内生性。为此本研究就此进行了检

验。方法是：比较加入 x8但未加入 x9、加入 x9但未加入 x8、加入 x8且加入 x9的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发现 3 个回归方程的系数并没有

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同时也比较了加入 x12但未加入 x13、加入 x13但未加入 x12、加入 x12且加入 x13的 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同样发现

3 个回归方程的系数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自变量 x8、x9和 x12、x13可能存在内生性的概率很小。

表 5　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协方差矩阵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covariance matrix

变量  y
Variable

y1

y2

y3

y4

y5

y6

y7

chi2（21）

Prob > chi2

y1

−0. 272*
（0. 151）

0. 182
（0. 131）

0. 018
（0. 168）

0. 108
（0. 194）

−0. 359
（0. 107）

−0. 577
（0. 201）

y2

−0. 007
（0. 163）

0. 184
（0. 168）

0. 603**
（0. 126）

−0. 044
（0. 143）

−0. 352
（0. 181）

y3

−0. 326
（0. 142）

−0. 327
（0. 181）

−0. 315
（0. 124）

−0. 109
（0. 172）

y4

0. 470**
（0. 168）

−0. 041
（0. 112）

−0. 169
（0. 177）
57. 923 9

0. 000 0

y5

−0. 000
（0. 155）

−0. 237
（0. 194）

y6

−0. 007
（0. 158）

y7

注：*、**分别表示在 5%、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Note： * and **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at the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Numbers in brackets are standard errors.  The same below.

表 4　履行信息责任行为的样本企业数据的统计性结果

Table 4　Statistics of CIR behaviors of the surveyed enterprises

责任行为数  C
Number of CIR behaviors

0

1

2

3

4

5

6

7

履行 C 的对应样本企业数

Number of enterprises performing C
0

0

4

7

23

64

144

220

履行 C 的对应样本企业数占样本总数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enterprises performing C in the total sample

0. 00

0. 00

0. 87

1. 52

4. 98

13. 85

31. 17

4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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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验，且均对 y3产生正向影响。对 y4的回归可

知，x9、x10均通过了 5% 或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

均对 y4产生正向影响。对 y5的回归显示，x3、x9、x10、

x13 均通过了 5% 或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影响

方向不同，x3、x9、x10 对  y5 产生正向影响，而 x13 则产

生负向影响，很显然，x13 负向影响 y5 违背了中国的

客观事实。对 y6 的回归可知，x1、x9、x10 均通过了显

著性水平为 5% 或 1% 的检验，且均对 y6产生正向影

响。对 y7 的回归显示，x9、x10 均通过了 5% 或 1% 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均对 y7产生正向影响。

4. 3　稳健性检验

采用 Binary Logit 模型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稳

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 7 所示，数据表明，两者结果既

具有较多相似性，也具有一些差异性。差异性主要

体现在：在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中，x6、

x13 均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负向影响 y2，

表 6　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变量

Variable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Log likelihood

Wald chi2（91）

Prob > chi2

y1

0. 232
（0. 149）

−0. 151
（0. 124）

−0. 023
（0. 115）

0. 226
（0. 226）

−0. 127
（0. 080）

0. 374**
（0. 083）

0. 182
（0. 234）

0. 240
（0. 417）

0. 353**
（0. 093）

0. 266**
（0. 070）

−0. 261
（0. 204）

0. 892**
（0. 127）

0. 264**
（0. 092）

−0. 599
（0. 242）

y2

−0. 204
（0. 213）

0. 420
（0. 200）

−0. 073
（0. 138）

−0. 062
（0. 296）

−0. 030
（0. 106）
−0. 033*
（0. 108）

−0. 385
（0. 312）

4. 089
（105. 166）

0. 414**
（0. 110）

0. 302*
（0. 096）

−0. 101
（0. 260）

0. 593**
（0. 156）
−0. 222*
（0. 113）

0. 134
（0. 317）

y3

−0. 050
（0. 160）

−0. 021
（0. 140）

0. 031
（0. 127）

−0. 223
（0. 286）

0. 029
（0. 094）

0. 135
（0. 104）

0. 079
（0. 262）

0. 619
（0. 574）

0. 697**
（0. 112）

0. 601*
（0. 098）

0. 149
（0. 235）

0. 108
（0. 136）

−0. 038
（0. 099）

−0. 216
（0. 283）

y4

−0. 451
（0. 171）

0. 320
（0. 169）

0. 178
（0. 133）

−0. 161
（0. 299）

−0. 154
（0. 106）

0. 086
（0. 101）

−0. 639
（0. 259）

−0. 083
（0. 435）

1. 207**
（0. 142）

1. 005*
（0. 110）

0. 008
（0. 247）

−0. 247
（0. 152）

0. 144
（0. 101）

0. 289
（0. 325）

−722. 624 4

504. 75

0. 000 0

y5

−0. 328
（0. 164）

0. 181
（0. 166）

0. 475**
（0. 152）

0. 374
（0. 285）

0. 018
（0. 114）

0. 089
（0. 102）

−0. 275
（0. 251）

−0. 216
（0. 319）

0. 327*
（0. 134）

0. 320*
（0. 118）

0. 052
（0. 247）

−0. 102
（0. 219）
−0. 333*
（0. 163）

−0. 297
（0. 412）

y6

0. 392**
（0. 118）

−0. 243
（0. 094）

−0. 107
（0. 095）

0. 072
（0. 194）

0. 030
（0. 070）

0. 128
（0. 070）

0. 169
（0. 187）

0. 024
（0. 323）

1. 026**
（0. 096）

0. 765*
（0. 061）

0. 051
（0. 165）

−0. 125
（0. 099）

0. 116
（0. 072）

−0. 145
（0. 214）

y7

−0. 145
（0. 156）

0. 058
（0. 154）

−0. 016
（0. 144）

−0. 367
（0. 388）

0. 015
（0. 106）

−0. 071
（0. 101）

−0. 106
（0. 295）

−0. 978
（0. 323）

0. 467**
（0. 123）

0. 398*
（0. 112）

−0. 377
（0. 269）

0. 166
（0. 163）

−0. 098
（0. 146）

−0. 064
（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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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 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负向影响 y5，但

稳健性检验显示，x6、x13 对 y2 与 x13 对 y5 的影响均不

显著，主要的原因是 y1 与 y2 间存在替代关系，x6、x13

均正向影响 y1而导致在模型回归结果中对 y2具有负

向影响。同理，y2与 y5间存在互补关系，x13对 y2的负

向影响导致在模型回归结果中对 y5产生负向影响。

稳健性检验证实了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回归结

果的大部分结果是可信的，而 x6、x13 对 y2 的负向影

响，x13对 y5的负向影响并不存在。

5　讨论与政策建议

5. 1　讨论

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 信息责任履责成本与法律规章约束程度影

响企业行为。对 462 家企业调查的统计性结果表

明，超过 50% 的企业在客观现实中并未全面履行信

息责任行为。其中，履行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y1）、规范地标注食品标签（说明书）（y4）、规范地报

送与公示信息（y6） 3 种责任行为的企业相对较少，

表 7　Binary Logit模型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Binary Logit model robustness test

变量

Variable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Log likelihood

y1

0. 457
（0. 292）

−0. 320
（0. 221）

−0. 004
（0. 208）

0. 459
（0. 402）

−0. 189
（0. 146）

0. 684**
（0. 152）

0. 475
（0. 443）

0. 366
（0. 844）

0. 669**
（0. 166）

0. 536**
（0. 147）

−0. 463
（0. 369）

1. 511**
（0. 226）

0. 565**
（0. 185）

−0. 921
（0. 435）

−139. 342 4

y2

−0. 085
（0. 446）

0. 565
（0. 386）

−0. 230
（0. 278）

−0. 200
（0. 590）

−0. 032
（0. 206）

−0. 004
（0. 212）

−0. 933
（0. 641）

0. 000
（omitted）

0. 863**
（0. 209）

0. 638*
（0. 188）

−0. 347
（0. 525）

1. 202**
（0. 308）

−0. 613
（0. 258）

0. 511
（0. 627）
−80. 251 8

y3

−0. 038
（0. 313）

−0. 073
（0. 276）

0. 033
（0. 242）

−0. 447
（0. 554）

0. 029
（0. 180）

0. 217
（0. 196）

0. 257
（0. 511）

0. 714
（0. 965）

1. 343**
（0. 218）

1. 186*
（0. 198）

0. 426
（0. 468）

0. 119
（0. 257）

−0. 114
（0. 205）

−0. 372
（0. 566）
−98. 814 5

y4

−0. 909
（0. 313）

0. 580
（0. 305）

0. 331
（0. 247）

−0. 022
（0. 525）

−0. 239
（0. 194）

0. 187
（0. 189）

−1. 139
（0. 480）

−0. 081
（0. 828）

2. 183**
（0. 272）

2. 006*
（0. 224）

−0. 227
（0. 449）

−0. 383
（0. 278）

0. 233
（0. 189）

0. 633
（0. 582）
−95. 480 5

y5

−0. 730
（0. 328）

0. 504
（0. 323）

0. 831**
（0. 295）

1. 091
（0. 565）

−0. 019
（0. 230）

0. 158
（0. 209）

−0. 377
（0. 524）

−0. 237
（0. 700）

0. 747**
（0. 263）

0. 658*
（0. 218）

−0. 278
（0. 533）

−0. 521
（0. 465）

−0. 586
（0. 313）

−0. 343
（0. 857）
−73. 089 4

y6

0. 639**
（0. 210）

−0. 409
（0. 169）

−0. 152
（0. 168）

0. 090
（0. 349）

0. 057
（0. 120）

0. 230
（0. 126）

0. 390
（0. 338）

−0. 005
（0. 594）

1. 729**
（0. 175）

1. 562*
（0. 138）

0. 084
（0. 294）

−0. 205
（0. 176）

0. 185
（0. 127）

−0. 238
（0. 376）

−192. 674 8

y7

−0. 494
（0. 329）

0. 313
（0. 327）

0. 004
（0. 289）

−0. 966
（0. 856）

0. 026
（0. 223）

−0. 065
（0. 213）

−0. 001
（0. 577）

−1. 944
（0. 617）

0. 861**
（0. 234）

0. 768*
（0. 202）

−0. 417
（0. 572）

0. 170
（0. 332）

−0. 077
（0. 259）

−0. 151
（0. 706）
−76. 40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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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y1 投入的成本较高，而 y4 与 y6 则

主要是法律规章所作出的约束要求较为空泛或模

糊；而建立信息记录制度（y2）、规范地设置信息公示

栏（y3）、不编造或散布虚假的食品安全信息（y5）、履

行食品安全事故报告信息与配合调查（y7）这 4 种责

任行为的企业相对较多，原因就在于企业履行 y2、

y3、y5 这 3 类行为相对较为简单，需要投入的成本甚

少，而 y7则是法律规章所严厉要求的。

2） 企业履责的不同行为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或

互补关系。具体而言，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y1）与建立信息记录制度（y2）间存在替代关系，不

编造、散布虚假食品安全信息（y5）分别与建立信息

记录制度（y2）、规范地标注食品标签（说明书）（y4）

间存在互补关系。对此并不难理解，因为企业履行

了建设可追溯体系行为，也意味着履行了信息记录

的行为；履行了信息记录行为才能为履行不编造、

散布虚假的食品安全信息行为奠定基础；同样，履

行了规范地标注食品标签（说明书）的行为，客观上

也就减少了编造、散布虚假的食品安全信息的

行为。

3） 不同因素对企业履责行为的影响程度与方

式各不相同。采用 Binary Logit 模型对 Multivariate 
Probit 回归模型获得的结论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证

实，下列因素与行为间具有正向关系：从业人员数

（x1）与企业履行在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规范地报送与

公示信息（y6）行为，决策者年龄（x3）与企业履行不

编造、散布虚假的食品安全信息（y5）行为，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程度（x6）、信息技术成熟度

（x12）、信息基础设施的便捷性（x13）与企业建立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y1）行为，信息技术成熟度（x12）与企

业建立信息记录制度（y2）行为。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研究表明，外部监管力度（x9）与政策激励程度

（x10）对企业履责的 7 种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外部

监管力度越大、政策激励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

履行责任行为。

目前学者们几乎均仅就企业履责行为集合中

的某一项行为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鲜见对于本研

究所涉及到的所有 7 种企业履责行为及影响因素展

开研究的文献报道。而上述得出的 x1、x3、x6、x9、x10、

x12 和 x13 对企业履责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分别与

Salah 等［33］、吴 林 海 等［34］、Liu 等［39］、Duan 等［58］、

Wu 等［43］、Wang 等［46］、Choi 等［49］研究结论相吻合。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x1、x3、x6、x12 和 x13 仅对企业的

某一个或某几个履责行为产生影响，而非对所有的

企业履责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x2、x4、x5、x7、x8、x11、x14对

企业履责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与本研究基于文献

研究所构建的理论分析并未十分吻合，可能的原因

较为复杂，或许与调查地区食品企业的特点有关。

故就此作如下的进一步分析：

1） 一般而言，营业收入（x2）与企业履责行为具

有正相关性，营业收入越高的企业履责行为相对越

好。但本研究并未得出这个结论，有可能是受样本

特征的影响。广西食品工业具有“小、弱、散”特征，

2020 年底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数仅为 794 家，约

占全区所有食品工业企业总数的  12. 2%。在所调

查的 462 家企业中，90. 26% 的企业为营业收入低于

4 亿元的中小微型企业，不同规模企业的样本量极

度不均衡，故难以有效测度营业收入与履责行为间

的相关性。

2） 年龄（x3）、性别（x4）、受教育程度（x5）构成了

决策者最基本的个体特征，并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

响各不相同，但对食品生产企业决策行为研究的文

献中发现，决策者接受食品安全新技术的能力、创

新性和投资魄力等更多地与年龄相关，年龄对决策

者行为选择的影响相比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更为显

著［59-61］。吴林海等［34］基于郑州市 144 家食品生产企

业的案例研究表明，企业可追溯体系投资意愿与决

策者的年龄相关，而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并不相关。

本研究得出的决策者性别、受教育程度与企业履责

行为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3） 国际市场需求（x7）对企业履责行为的影响

不显著，同样地与调查样本的特征相关。在所调查

的 462 家企业中仅有 24. 03% 的企业生产的食品销

往境外，主要出口到东盟国家且出口量并不大，出

口到欧美国家的食品甚少。而大多数东盟国家对

食品可追溯性的要求并不高甚至没有要求，不像欧

美国家要求进口的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62］。由

此就容易理解国际市场需求与企业履责行为不具

有显著相关性的缘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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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品类型（x8）对企业履责行为的影响不显

著，这与上述分析相类似，与调查样本的特征有关

系。2021 年广西全区共有 39 家规模以上的特殊食

品生产企业，占全区规模以上食品生产企业总数的

4. 91%。接受调查的样本中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数

为 27 家，占样本量的 5. 84%。极低的样本量就难以

体现食品类型与企业履责行为的相关性。

5）行业组织嵌入到食品供应链体系之中对约

束企业行为、推动企业履行责任行为具有积极的作

用［63-64］。然而，中国食品工业系统专业性行业组织

存在数量严重不足、门类少且公信力有限的困境，

尤其是对加入行业组织的企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且特色食品行业组织极为稀少。上述原因能够解

释本研究行业组织参与（x11）与企业履责行为间不

具有相关性的结论。对广西地区而言，食品工业企

业具有“小、弱、散”的显著特征，生产地方性特色食

品的企业众多，但地方性食品专业性行业组织甚

少，因此难以体现行业组织参与与企业履责行为间

的相关性。同样地，由于企业规模具有“小、弱、散”

的特点，大多数企业更多的是考虑生存，在真实的

客观环境下并不会重视质量管理认证体系（x14）建

设，必然导致质量管理认证体系与企业履责行为间

的相关性不显著。

5. 2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1）完
善法律规章体系。研究表明，法律规章的约束程度

正向影响企业履责行为，现实中不同行为间具有一

定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因此，需要立法部门与政府

监管机构通过调节法律规章的约束程度促使企业

全面履责。与此同时，要完善法律规章对 CIR 的界

定，尽可能地避免不同信息责任间的交叉、重复或

空白，保障每个信息责任的相对独立与完整。2）保
持常态化的外部监管力度。研究表明，外部监管力

度对企业履责 7 种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政

府对企业履行信息责任的行为依法监管应保持常

态化的力度，不能时松时紧，更不能靠临时突击与

运动式监管。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决策者年龄相对

轻的中小食品企业。同时要界定清晰政府与社会

组织的作用边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

系，发挥行业组织独立的监管功能。3）有效发挥政

策激励效应与提供充足便捷的信息基础设施。研

究也表明，政府政策对企业履责 7 种行为均具有正

向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动态优化政策体系，大力

发展具有更高水平数字化属性的食品，推动市场需

求，降低企业履责成本。在信息技术普及的背景

下，信息基础设施已成为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政府应大力发展促进食品安全信息流动的公

共基础设施，并就促进信息流动与共享机制作出良

好的制度安排。

本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食品工业企业的

调查数据仅仅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并非覆盖全

国。由于各个省份食品工业企业的状况各不相同，

故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未来

的研究应扩大调研范围，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展开研

究，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与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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